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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台管〔2023〕55号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关于明确乡镇消防

执法赋权职责边界划分事项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：

为进一步明晰消防行政执法职责边界，切实提升我区基层消

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水平，根据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

员会关于公布首批乡镇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泉台管

〔2023〕9号）文件和福建省消防救援总队、泉州市消防救援支

队关于明确乡镇消防执法赋权职责边界相关文件要求，现就我区

乡镇消防执法赋权职责边界划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明确执法边界。实施消防赋权后，原则上区消防救援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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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不再行使已经赋予乡镇的行政处罚权，为避免因职责边界划分

不清造成执法推诿扯皮，区管委会在确保不留监管盲区前提下，

按照“单位名录”的划分模式，即：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目录外的

单位（场所）存在《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公布首批乡

镇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泉台管〔2023〕9号）附件中《泉

州台商投资区首批下放乡镇行政执法事项清单》内的消防安全违

法行为的，由乡镇实施消防行政处罚，其他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由

区消防救援大队实施消防行政处罚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目录以区

管委会最新公布确定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名单文件为准。

二、完善移送程序。区消防救援大队行政处罚权下放给各镇

（街道）实施后，无行政处罚权的一方发现违法行为正在进行的，

应先行依法制止违法行为，妥善保管现场证据，防止违法行为进

一步扩大，并及时告知有行政处罚权的一方处理。区消防救援大

队、各乡镇（街道）在移交案件时，应形成基本违法事实的书面

材料，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后在三个工作日内书面移送有行政处

罚权的一方处理调查处理。移交的案件材料应当包括涉嫌违法案

件移交函、案源材料（包括现场检查记录、现场照片、相关法律

文书以及举报投诉材料等）、初步证明违法行为事实情况的相关

证据材料等。

三、规范执法承接。区消防救援大队要采取集中培训、跟班

作业等多种形式，指导乡镇执法人员开展消防执法业务培训，定

期收集、汇总、分析乡镇实施消防行政处罚的情况，加大对乡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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消防行政执法监督和行政执法案卷评查，定期通报评查结果。各

乡镇要加强工作统筹部署，对下放的消防执法事项进行梳理，安

排执法人员开展赋权执法承接工作，避免出现“承而未接”问题

出现；要结合赋权执法契机，加大基层消防安全治理力度，加强

对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。下一步，区管委会将依据消防

执法赋权工作的落实和评查情况作为各乡镇政府行政绩效考评

重要指标，切实推动消防行政执法赋权工作的落地，打通基层消

防安全治理的末梢环节。

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

2023年8月20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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